
证券简称：盛剑环境                                   证券代码：603324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中国·上海 

2023 年 1 月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2 
 

目 录 

会议须知：.................................................................................................................... 3 

会议议程：.................................................................................................................... 5 

议案 1 关于修订《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及其摘要的议案............................................................................................................ 6 

议案 2 关于修订《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办法》的议案............................................................................................................ 8 

议案 3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0 

议案 4 关于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11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3 
 

会议须知：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须知 

为了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

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特制订本须知： 

一、股东大会设会务组，具体负责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程序和服务等各项事宜。 

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结合网络形式召开。 

三、为保证本次大会的严肃性和正常秩序，切实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务必

请出席现场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下同）携带相关证件，提前到达会场登

记参会资格并签到。未能提供有效证件并办理签到的，不得参加现场表决和发言。

除出席本次会议的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相关工作人员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外，公司有权依法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 

四、股东参加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权利。

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认真履行其法定权利和义务，不得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

不得扰乱大会的正常秩序。 

五、股东要求大会发言，请于会前十五分钟向大会会务组登记，出示持股的

有效证明，填写《股东大会发言登记表》，发言的顺序按股东提交登记表的先后

顺序发言。在股东大会召开过程中，股东临时要求发言的可举手示意，并填写《股

东大会发言登记表》，经大会主持人许可后发言。 

六、股东在大会上发言，应围绕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简明扼要，每

位股东发言时间一般不超过三分钟。主持人可安排公司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级管

理人员等回答股东问题，与本次股东大会议题无关或将泄露公司商业秘密或可能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4 
 

损害公司、股东共同利益的质询，大会主持人或其指定的有关人员有权拒绝回答。

议案表决开始后，大会将不再安排股东发言。 

七、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逐项进行表决。股

东以其持有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股东

在投票表决时，应在表决票中每项议案下设的“同意”、“反对”、“弃权”三

项中任选一项，并以画“√”表示，多选或不选均视为无效票，作弃权处理。 

八、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九、大会期间，全体参会人员应自觉遵守会场秩序，确保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进入会场后，请关闭手机或调至静音或震动状态，谢绝个人录音、拍

照及录像。对干扰会议正常程序、寻衅滋事或侵犯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行为，会

议工作人员有权予以制止，并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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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程：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3 年 1 月 13 日（星期五）14:30 

会议地点：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汇发路 301 号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总经理张伟明 

见证律师事务所：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 

会议议程： 

一、与会者签到。 

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并向大会报告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表人数

及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介绍出席大会的其他人员。 

三、推选监票人、计票人与记录人。 

四、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修订<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及其摘要的议案》； 

2、《关于修订<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办法>的议案》； 

3、《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4、《关于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五、现场股东及股东代表提问、发言、讨论。 

六、现场股东投票表决并计票。 

七、监票人、计票人统计表决情况。 

八、休会，将现场投票表决结果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进行合并。 

九、复会，监票人宣布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合并后的表决结果。 

十、宣读、签署股东大会决议、记录。 

十一、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十二、主持人宣布会议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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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1 

关于修订《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及其摘要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盛剑环境

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摘要》《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以及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披露的《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后，公司积极推进持股计划

的相关事宜，为确保公司激励政策的持续性及灵活性，充分、长久地调动核心人

员工作积极性，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引进人才的需求，据《公司法》《证券法》《关

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的内容，对《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及其摘要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关联监事涂科云先

生、刘庆磊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二分之一，

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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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修订稿）》及其摘要、《关于修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文件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2-088）、《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及相关事项的

核查意见》、《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及《深圳价值在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盛剑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之独立财务

顾问报告》等文件。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

或者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加者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的相关股东，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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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2 

关于修订《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及于 2022 年

10 月 12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盛剑环境

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9 月 22 日披露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草案）摘要》《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以及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披露的《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63）。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持股计划相关议案后，公司积极推进持股计划

的相关事宜，为确保公司激励政策的持续性及灵活性，充分、长久地调动核心人

员工作积极性，综合考虑公司未来引进人才的需求，据《公司法》《证券法》《关

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结合第一期员工持

股计划的内容，对《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管

理办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了修订。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因关联监事涂科云先

生、刘庆磊先生回避表决，本议案非关联监事人数不足监事会人数的二分之一，

监事会无法形成决议，本议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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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修订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及相关文件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88）《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办法（修订稿）》、《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

项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关于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及相关事项的核

查意见》、《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

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事项的法律意见书》及《深圳价值在线咨询顾问有限公司关

于上海盛剑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之独立财务顾

问报告》等文件。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东

或者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加者存在关联关系的股东为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

划的相关股东，需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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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3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1）本次变更注册地址的基本情况 

根据经营发展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将注册地址变更。变更信息具体如下： 

变更前：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永盛路 2229 号 2 幢 2 层 210 室 

变更后：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汇发路 301 号 

变更后的公司注册地址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为准。 

（2）本次《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鉴于公司注册地址将发生变动，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现拟对《公司章程》中的有关条款进行相应修订，

具体如下：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永盛

路 2229 号 2 幢 2 层 210 室，邮政

编码：201800。 

公司住所：上海市嘉定工业区汇发

路 301 号，邮政编码：201815。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的其他条款不变。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层及其授权人办理后续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等

相关事宜。上述变更内容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内容为准。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89）等文件。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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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4 

关于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为提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效率，满足其经营和业务发展需求，同时规范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

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和

要求，2023 年度公司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预计

对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上海盛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合肥盛剑微电子有限公司、北京盛剑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盛剑环境设备有

限公司、上海盛剑微电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00.00 万

元（含等值外币）。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

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该担保额度包

括新增担保及原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 

（一） 担保预计基本情况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

方持

股比

例 

被担保

方最近

一期资

产负债

率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额（万

元） 

本 次

新 增

担 保

额 度

（ 万

元）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比例 

担保预计有

效期 

是 否 关

联担保 

是 否 有

反担保 

一、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预计 

1、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公 司 及 公

司 合 并 报

表 范 围 内

上海盛剑半导体科

技有限公司 
100% 66.55% 3,696.21 20,000 14.46% 

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 2023

否 否 

合肥盛剑微电子有 100% 0.00% 0.00 15,000 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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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股 子 公

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 

限公司 年 12 月 31

日止。具体

担保期限以

实际签署协

议为准。 

北京盛剑微电子技

术有限公司 
100% 22.08% 0.00 5,000 3.62% 

江苏盛剑环境设备

有限公司 
100% 56.55% 0.00 5,000 3.62% 

上海盛剑微电子有

限公司 
100% 30.99% 0.00 5,000 3.62%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实际发生相关担保时，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

股子公司（包括但不限于上表所列示控股子公司、已设立的及将来新纳入合并范

围内的其他控股子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下同）内部可进行担保额度调剂（仅适

用于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的控股子公司）。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上海盛剑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叶城路 1288 号 6 幢 JT2450 室 

（3）法定代表人：张伟明 

（4）注册资本：10,000.0000 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泵及真空

设备销售；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零

件、零部件销售，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

专用设备修理；通用设备修理；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以下限

分支机构经营：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电子专用设备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

统装置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

专业设备制造），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环境保护专用设备

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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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合计为 18,306.88

万元，净资产合计为 6,124.0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6.55%；2022 年 1-9 月（未

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13,722.05 万元，净利润为 1,124.07 万元。盛剑半导体于 2021

年 12 月 27 日设立，暂无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2、合肥盛剑微电子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合肥市新站区项王西路与通宝路交口东北角 1 号 

（3）法定代表人：李源 

（4）注册资本：3,000.000000 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资源销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许可项目：危险废物经营；有毒化学品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 

（6）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7）财务状况：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合计为 200.00

万元，净资产合计为 200.0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0%；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 0.00 万元。由于合肥盛剑微设立未满一年，暂

无最近一年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3、北京盛剑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2）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 6 号 11 层 1106 室 

（3）法定代表人：张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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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5,000.000000 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工程设计；技术推广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环

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销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工程和技

术研究。（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设计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

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合计为 4,537.67

万元，净资产合计为 3,958.85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12.76%；2021 年度营业收入

为 423.08 万元，净利润为-526.04 万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合计为 4,645.95 万元，净资产合计为 3,620.06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2.08%；

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13.05 万元，净利润为-386.80 万元。 

4、江苏盛剑环境设备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昆山市巴城镇石牌德昌路 318 号 

（3）法定代表人：张伟明 

（4）注册资本：9,500.000000 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废气及固废处理设备、节能环保设备、电气自控设备、机

电设备及配件（以上除特种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风机、通风管道及配件的

加工制造、销售、安装、技术设计、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及技术服务；输配电及

控制设备制造；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行政法

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合计为 43,116.09

万元，净资产合计为 17,035.30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60.49%；2021 年度营业收入

为 47,583.07 万元，净利润为 2,937.26 万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

计），总资产合计为 37,750.93 万元，净资产合计为 16,402.76 万元，资产负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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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6.55%；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30,075.30 万元，净利润为-

831.44 万元。 

5、上海盛剑微电子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住所：上海市奉贤区舜工路 38 号 24 幢 

（3）法定代表人：章学春 

（4）注册资本：5,000.000000 万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

专用材料销售；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

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专用化

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6）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孙公司 

（7）财务状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总资产合计为 342.17

万元，净资产合计为 254.43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5.64%；2021 年度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45.57 万元；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未经审计），总资产

合计为 1,478.76 万元，净资产合计为 1,020.51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0.99%；2022

年 1-9 月（未经审计）营业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183.93 万元。 

本次担保额度预计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具体担保期限以实际签署协议为准。为便于相关工作的开展，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公司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确定各项融资业务方式及金额、

担保方与被担保方、担保金额、调剂额度和具体担保内容等相关事宜，并签署相

关各项法律文件，公司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

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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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0）、《独立董事关于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等文件。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上海盛剑环境系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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